
- 1 -

秦皇岛综合保税区鼓励入区企业发展
的有关措施（暂行）

第一条 总则。为了进一步扩大秦皇岛综合保税区经济总量

和进出口规模，落实省、市政府关于综合保税区加速提升的要求，

实现综合保税区对外向型经济的引领和拉动作用，吸引更多企业

进入综合保税区发展，根据企业实际需求，结合开发区实际，制

定本措施，对符合措施标准的企业给予奖励。

第二条 实施范围。本措施中“入区企业”是指在秦皇岛综

合保税区（以下简称“综保区”）内注册或利用综保区政策从事

相关业务，为综保区各项指标做出经营贡献和经济贡献的企业。

“经营贡献”指企业为综保区进出口总值等指标做出的贡献。“经

济贡献”指企业年度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贡献为基数按比例计算

出的在开发区奖励基金中的贡献。申请奖励同一企业、同一事项

不得与开发区其他优惠政策重复享受。

第三条 奖励标准。

（一）经营贡献奖励。

1.制造业。入区企业进出口总额每完成 1 美元奖励 2 分钱人

民币，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2.物流和商贸类企业。入区企业当年完成货物进出口总额超

过 500 万美元以上的，按当年完成货物进出口额总量给予奖励,

进出口总额每完成 1 美元奖励 1 分钱人民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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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经营贡献超额奖励。入区企业当年货物进出口额达到

以下标准的，给予一次性经营贡献超额奖励。货物进出口额达到

5000 万美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人民币；货物进出口额达到

1 亿美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人民币；货物进出口额达到 1.5

亿美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人民币；货物进出口额达到 2 亿

美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40 万元人民币；货物进出口额达到 2.5 亿

美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人民币；货物进出口额达到 3 亿美

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60 万元人民币；货物进出口额达到 3.5 亿美

元的，一次性奖励 70 万元人民币；货物进出口额达到 4 亿美元

的，一次性奖励 80 万元人民币；货物进出口额达到 4.5 亿美元

的，一次性奖励 90 万元人民币；货物进出口额超过 5 亿美元的，

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人民币。经营贡献超额奖励按就高原则奖

励，不重复计奖。

（三）重点产业扶持。

1.国际贸易（含跨境电商）。

（1）办公用房补助：鼓励优质企业依托综保区开展国际贸

易。年进出口额超过 1000 万美元、5000 万美元的企业在综保区

内设立的窗口公司，从入区之日起自用办公用房的租金，分别给

予 50%、100%的补贴。

（2）仓储费用补贴：对入区企业租用综保区内保税仓库或

厂房 1 年以上，且年出仓量达到 1000 万美元以上或 5000 万元以

上或 1000 吨以上的，按照存储货物的出仓量和实际租用面积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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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仓储费用补助：普通仓库 5 元/平方米/月；冷库和恒温恒湿库

10 元/平方米/月。自实际租用之月起一年内按上述标准全额补

助，补助金额不超过企业实际支付的租金费用，单一企业仓储补

助不超过 50 万元/年。

（3）业务拓展奖励：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。

对获得省、市出口信用保费扶持且年度出口额在 300 万美元以

上，并投保“短期出口信用保险”的企业，按照其实际缴纳保费

给予 50%的奖励，单一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，当年获得

各级财政补贴总额不超过其实际缴纳保费。

（4）跨境电商企业租金补贴：对在综保区内租用厂房或库

房经营跨境电商业务的企业，厂房或库房租金按开发区国有资产

经营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机构核定的厂房租金最低标准收取。

2021 年 6 月 30 日前货物入仓的企业，自 2022 年 1 月开始计租。

2021 年 6 月 30 日以后货物入仓的企业，自企业货物正式入仓后

给予 6 个月的租金补贴。

2.先进制造业。

（1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经济贡献达到 1000 万元以上

的，给予其该年度经济贡献 10%的研发费用补贴。

（2）对于入区企业租用综保区内开发区管委投资建设的标

准厂房 1 年以上，有效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 0.25 万元/平方米

以上或年实现销售收入 5000 元/平方米以上的先进制造类企业，

根据企业实际使用的面积，按照 5 元/平方米/月的标准给予入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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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厂房租金补贴；对于入区企业租用综保区内开发区管委投资

建设的标准厂房 5 年以上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制造类企业，自本

措施颁布年度开始，每年给予企业厂房年度租金总额20%的补贴；

对于入区企业租用综保区内开发区管委投资建设的标准厂房 10

年以上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制造类企业，自本措施颁布年度开始，

每年给予企业厂房年度租金总额 30%的补贴。以上补贴金额最高

不超过企业实际缴纳的厂房租金总额。

（3）鼓励企业进行高端制造、智能制造、绿色生产。入区

企业在综保区内自建或改造用于开展加工贸易并经认定的十万

级以上洁净厂房（含 A 级 GMP 厂房），给予实际改造或建造成本

50%的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0 元/平方米。经省认定的智能工厂、

数字化车间，分别给予企业 100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;对年度购置

10 台及以上工业机器人（自由度≥4）的企业，给予购置金额 20%

的补贴，单一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对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、

绿色产品的企业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；对获得省级

绿色工厂的企业给予 50 万元奖励。

（4）鼓励开展检测维修业态。对开展检测维修新型业态企

业，经认定后，企业运营第一年最高按该年度经济贡献的 50%给

予奖励。

3.现代物流产业。

（1）对 3A 级以上单体综合物流企业和国际国内知名快递物

流企业新设立的分拨、配送、采购类物流项目，从事面向全国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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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区域、国际专线的营运总部、商品分拨中心、配送中心、采

购中心等经营活动的，按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0%给予企

业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（2）鼓励企业在综保区租用库房和厂房开展仓储物流业务。

开展仓储物流业务的企业按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委托

第三方机构核定的租金最低标准下浮 30%收取厂房或库房租金。

在此基础上，自 2022 年起，对产品进出口额达到 5000 万美元～

1 亿美元的企业该年度厂房和库房租金给予 50%的补贴；对产品

进出口额超 1 亿美元的企业该年度厂房和库房租金给予 100%的

补贴。

4.融资租赁产业。

（1）在综保区经营期满 1 年，且年度经济贡献 100 万元以

上或年营业总收入在 1000 万元以上的融资租赁企业，按照当年

经济贡献的 50%给予奖励；年度经济贡献 1000 万元以上或年营

业收入 1 亿元以上的，按当年经济贡献的 70%给予奖励。

（2）对购入单台（套）设备在 100 万元以上，并被综保区

企业租赁使用的融资租赁公司，按照实际合同履行租赁费用总金

额的 5‰给予奖励，单一企业单笔业务奖励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，

总奖励金额不超 200 万元。

（3）对购入符合《国家产业指导目录》要求的智能制造、

医疗等设备的融资租赁公司，按照实际合同履行租赁费用总金额

的 8‰给予奖励，单一企业单笔业务奖励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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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奖励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第四条 奖励兑现。成立秦皇岛综合保税区入区企业奖励工

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综保区入区企业奖励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实施。

开发区管委主任任组长、开发区管委副主任、综保区管委常务副

主任任副组长、特邀北戴河海关主管副关长任副组长，综保区管

委、区经发局、财政局、招商和投资促进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分

局、国资办、开发区税务局为成员单位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

设在综保区管委会，负责综保区入区企业、奖励企业认定、标准

核实、奖励资金兑现等工作以及入区企业奖励工作领导小组交办

的其他工作。

本措施所有奖励资金采用后奖励办法。当入区企业当年达到

措施规定的业务规模，在本措施正式颁布的下一年度，由企业向

综保区入区企业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，小组办公室会同

小组各成员单位进行评定。相关经营数据以北戴河海关、开发区

税务局提供数据为准；经发局负责职责范围内的企业等级资质审

核工作；经济贡献金额由区财政局确认。评定工作结束后，对符

合要求的，由综保区管委向开发区管委申请预算资金，按有关规

定和程序向相关企业进行拨付。

第五条 附则。本措施自颁布之日起暂行 2 年，措施有关内

容由综保区管委负责解释。对于综保区入区重大企业和重大项目

采取一事一议措施。本措施到期后，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补充

修订，保障政策实施的延续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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